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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院系： 

为贯彻落实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

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教师函〔2020〕5 号）《教育部关于推进师

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22〕1 号）

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师范生免试认定改革有关研修组织工

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厅函〔2023〕3 号）精神，和师教〔2025〕9 号

关于印发《教育类研究生和师范类专业学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要求，做好珠海校区 2027 届师范类专业学生教育

教学能力考核工作，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核人员范围 

按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，珠海校区可参加教育教学能力考

核的学生为 2027 届师范类专业学生（包括公费师范生、优师计划

师范生和师范类专业普通本科生）。 

二、考核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

（一）考核领导小组 

珠海校区成立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领导小组，负责珠海校区

2027 届师范类专业学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领导工作。领导小组组

长由珠海校区教务长担任，副组长由珠海校区副教务长兼培养办

主任担任，成员由珠海校区教务部培养办副主任、未来教育学院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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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理学院主管教学负责人、乐育书院/弘文书院学生发展负责人、

考核工作秘书等组成。领导小组由珠海校区教务部负责组建。 

（二）考核工作小组 

各院系成立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工作小组。统筹落实本院系

2027 届师范类专业学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的各项工作。 

人员构成及工作分工如下： 

1.总负责人：负责本系师范类专业学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领

导工作，由系主任担任。 

2.教师职业能力面试负责人：结合教育实习总结汇报，组织开

展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面试工作，建议由教育实习相关工作负责人

担任。 

3.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其他工作负责人：教育教学能力考核相

关文件、通知上传下达，过程性考核审核、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

证书》的发放等工作，由教务秘书担任。 

4.思想品德鉴定审核负责人：负责学生的思想品德审核和师

德素养鉴定，建议由学生工作负责人或班主任担任。 

请各院系于 2026年 5月 20日前提交“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

2027 届师范类专业学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院系工作小组统计表”

（附件 1）电子版和盖章的纸质版到珠海校区教务部。 

三、培养过程性考核方案 

院系根据教育部文件和本单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按专

业和培养类型制定培养过程性考核方案。 

（一）方案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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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思想品德及师德素养。思想品德端正，具有良好的师德素养。 

2.教师教育课程。教师教育类课程成绩合格，具体要求参照北

京师范大学（珠海校区）2023 级本科课程修读指导手册《2023 级

教师资格免试教师教育课程修读的指导意见》（附件 2）执行，同

时增加《教育见习》课程。（其中《暑期教育实践对师范类专业普

通本科生不作要求》）。 

3.教育实习与实践。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教育实习实践且成

绩合格，其中秋季教育实习学科、学段与专业培养目标一致，实

习单位为中学。  

4.专业能力。专业课程成绩合格。 

5.技能培训。学习“师范生线上教师教育专题培训课程”（国家

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教师研修频道 basic.smartedu.cn），八个专题

每个专题至少学习 1 学时，总学时不少于 20 学时（具体操作见

附件 3）。 

（二）方案提交 

请各院系于 2026 年 5月 20日前提交“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

2027届师范类专业学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培养过程性考核方案表”

（附件 4）电子版到珠海校区教务部审核；纸质版（签字盖章）须

电子版审核通过后再提交。 

培养过程性考核方案审核通过后，院系应面向 2027 届师范类

专业学生公布方案，并对学生开展教育教学能力考核政策解读和

指导工作。 

四、教师职业能力测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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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笔试工作 

1.笔试报名及审核 

符合条件的 2027 届师范类专业应届毕业生均可报名参加笔

试测试。学生参加测试的学段和学科应与主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

专业一致。  

院系组织学生在“数字京师·珠海-教育实践·免试认定管理

系统”完成线上报名，审核确定参加教师职业能力测试笔试环节

的学生信息、测试学段和学科。  

笔试报名时间暂定 2026 年秋季学期，具体要求和时间另行通

知。 

2.笔试时间及阅卷 

（1）考试时间暂定 2026 年秋季学期，具体要求和时间另行

通知。  

（2）各院系推荐阅卷教师 1-2 名，珠海校区教务部统一组织

阅卷，并完成成绩录入工作。具体要求和时间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面试工作 

各院系结合教育实践与提升Ⅱ（教育实习）考核，开展教师职

业能力测试面试工作。院系在教育实习总结阶段，统一组织实习

生进行教育实习总结汇报，将教学汇报微课（5-8 分钟）纳入教育

实习考核环节，同时作为教师职业能力测试面试。 

五、培养过程性考核结果认定 

（一）学生提交证明材料 

通过学校组织的教师职业能力测试笔试或者通过教资国考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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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（（高中 3 科），且所学专业与申请任教学科一致，并在有效期

内）的 2027 届师范类专业应届毕业生，可参与培养过程性考核结

果认定。学生需登录“数字京师·珠海-教育实践·免试认定管理

系统”提交相应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院系初审 

各院系登录“数字京师·珠海-教育实践·免试认定管理系统”

对学生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确认学生过程性考核合格

后再提交到珠海校区教务部。 

（三）珠海校区复核 

珠海校区教务部复核学生材料，确认无误后认定学生过程性

考核合格。 

（四）学生核对信息 

珠海校区教务部认定过程性考核合格后，学生需再次登录“数

字京师·珠海-教育实践·免试认定管理系统”核对教育教学能力

考核相关信息。需要核对的信息是学生获得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

力证书》及后续认定教师资格的重要依据，要求准确无误，需学

生本人线上核对确认。 

（五）考核结果认定时间 

考核结果认定时间暂定 2027 年春季学期，具体要求和具体时

间另行通知。 

六、印发证书 

珠海校区根据教育部、广东省教育厅的要求报送珠海校区《师

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获得者人员信息。经教育部、广东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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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厅审核通过后，珠海校区统一印制《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》

并发放至各相关院系，由院系发放给相关学生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后续工作如有调整，以具体通知为准。  

 

联系人：王文莉；邮箱：wangwenli@bnu.edu.cn；电话：0756-

3621163；办公地点：木铎楼 A108。 

 

附件：1.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2027 届师范类专业学生教

育教学能力考核院系工作小组统计表 

2.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2023 级教师资格免试教师

教育课程修读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 

3.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2027 届师范生线上教师教

育专题培训课程学习要求（学生使用） 

4.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2027 届师范类专业学生培

养过程性考核方案表（模板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务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 月 24 日 

mailto:wangwenli@bnu.edu.cn

